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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骨头骨折 13例报告
Fracture of femur head: A report of 13 cas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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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股骨头骨折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骨折, 此类

损伤多由强大高速的暴力所致, 受伤机制特殊、伤情

复杂; 在影像学上表现较隐藏,容易发生误诊、漏诊。

而内固定至今尚缺乏满意的内固定材料[ 1]。我院自

1995年 3月以来,共收到此类损伤患者 13例, 采用

切开复位可吸收钉内固定,效果满意, 现结合文献对

股骨头骨折的诊断治疗及体会报告如下。

1 ! 临床资料

本组 13 例, 均为男性; 年龄 18 ~ 48 岁, 平均

32�5岁;左侧 6例,右侧 7 例。损伤原因: 车祸伤 12

例(其中驾驶员 8例、汽车乘员 4 例) , 坠落伤 1 例。

就诊时间: 3 d 以内 6例, 3~ 21 d 4例, 超过 3 周 3

例。骨折分型按 Pinkin 法[ 2] : ∀型 5 例, #型 4 例,

∃型 1例, %型 3例。合并症: 合并同侧胫腓骨骨折

1例,对侧股骨骨折 1例,对侧胫腓骨骨折 1例;合并

坐骨神经损伤 1例, 多发性肋骨骨折 2 例; 合并脑挫

伤 1例。所有病例均合并髋关节后脱位。

2 ! 手术方法

根据创伤的病理及骨折块的前后位置选择入

路,股骨头前内侧、外侧骨折可取前侧切口( Smith�
Petersen)入路;股骨头后侧骨折合并髋臼骨折, 取后

侧入路。内、外旋下肢将股骨头脱位后, 取出骨折

块, 大的骨折块给予复位固定, 小的骨碎片可取出,

骨折复位后用可吸收钉固定,若一枚固定欠稳定, 可

再选一枚,一般 1~ 2 枚大多数可满足于固定需要;

对合并有髋臼骨折( %型) ,可同时用可吸收钉固定。

3 ! 结果

本组 13例经 1~ 5年 1个月、平均 19个月的随

访。髋关节功能按下列标准判定: 优, 髋关节无疼

痛,步行正常, 关节功能达对侧的 85%以上, X线片

显示无创伤性关节炎和股骨头坏死;良,关节偶有疼

痛,步行基本正常,关节功能达对侧的 60%~ 84%, X

线片显示关节间隙有轻度狭窄, 无股骨头坏死; 可,

髋关节疼痛明显、跛行, 关节功能达对侧的 30% ~

59%, X线片显示有创伤性关节炎, 关节间隙狭窄明

显;差, 髋关节严重疼痛, 步行差, 需扶拐行走, 生活

不能自理,关节功能达对侧的 30%以下, X线片显示

关节间隙严重狭窄或有骨桥形成, 股骨头坏死。结

果:本组优 7例, 良 4例,可 2例,优良率 84�62%。

4 ! 讨论

4�1 ! 股骨头骨折的发病机制 ! 股骨头骨折常与髋

关节后脱位并存, 单纯发生甚少见, 髋关节后脱位

中,约 7%合并股骨头骨折[ 2] ;当人体坐位屈髋时,突

发强大的暴力从膝部传递髋关节集中于股骨头部,

创伤发生的瞬间, 若屈髋小于 60&, 股骨头与髋臼后

壁接触较多, 股骨头与髋臼发生撞击,发生了髋关节

后脱位, 股骨头骨折, 髋臼也发生骨折( %型) ; 若屈

髋大于 60&, 股骨头与髋臼后壁接触较少, 发生了髋

关节后脱位,股骨头骨折( ∀型、#型) ;若暴力过大,

股骨头可发生粉碎性骨折, 股骨颈也同时骨折 ( ∃

型)。本组 13例中 8 例为驾驶员, 4 例为车上的乘

员,均在车祸发生时处于一种坐位屈髋的特殊体位。

4�2 ! 预防误漏诊 ! 股骨头骨折的诊断并不难, 但由

于股骨头骨折块常与髋臼或股骨头、颈的阴影重叠,

有时易发生误诊、漏诊。本组有 2例(占 18�18%) ,

其中 1例驾驶员因车祸致右髋关节后脱位、股骨头

骨折( #型) , 左股骨骨折, 经外省一家地级医院行髋

关节复位,左股骨加压钢板固定, 术后拍摄 X线片示

脱位已复位。1个月后因需复查左股骨骨折来本院,

门诊医生阅原始 X线片时发现右股骨头骨折块与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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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头、颈有重叠, 经 CT 扫描而确诊。入院后行切开

复位可吸收钉固定。另 1 例患者右髋关节后脱位,

股骨头劈裂骨折,门诊复位后,骨折块与髋臼重叠, 2

周后患者发现关节活动时有摩擦感,经 CT 检查后确

诊。对于股骨头骨折的诊断, 应注意以下两点: ∋ 医

务人员思想上要重视, 股骨头骨折基本上与髋关节

后脱位同存, 且受伤时有坐位屈髋的特殊体位, 因

此,对于上述受伤机制,需给予高度重视,仔细阅读 X

线片, 必要时行 CT 扫描检查; ( CT 扫描是最准确的

检查手段之一, 普通 X线片对股骨头骨折重叠、移位

变化的骨折块显示欠佳, 对骨折块的前后位置关系

及关节腔内是否有骨折片等有时难以显示, CT 扫描

具有显著的优势,它能揭示 X线所不能显示的变化,

为临床诊断及指导治疗方案提供确切的资料, 且价

格廉宜。而目前 CT 扫描经电子计算机软件处理的

三维 CT 重建图象,能更加直观、清楚地显示传统 X

线摄片所不能直接显示的变化[ 3] , 基于股骨头骨折

的特殊性, CT 扫描应作为常规检查手段。

4�3 ! 可吸收钉治疗的优越性 ! 可吸收钉是近十年

来产生的新型内植物, 它主要由自身增强聚乙交酯

( Self�reinforced Poly glycolic acid, SR- PGA)和自身

增强聚丙交酯 ( Self�reinforced Polylactic acid, SR-

PLLA)两种。本组采用后者, 它具有良好的组织生

物相容性、足够的力学强度,其强度为松质骨的 20~

30倍, SR- PLLA植入骨内需 3~ 12 个月才失去机

械强度,可以满足股骨头愈合所需的时间, 可达到金

属内固定物相同的固定作用; 而股骨头的表面都为

关节软骨,丝线、金属螺丝钉等固定材料, 有刺激、腐

蚀的作用,容易造成关节面磨损形成创伤性关节炎。

可吸收钉无明显的刺激作用、腐蚀破坏较金属为少,

同时, 它无毒、可吸收降解, 避免二次手术, 减少创

伤、感染的机会, 减轻病人的痛苦, 对于大而深的髋

关节意义更大。SR- PLL 内固定股骨头骨折可将骨

折固定至临床愈合, 髋关节功能良好,本组 13例,优

良率为 84�62%。因此, 采用可吸收钉治疗股骨头骨

折是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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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生物力学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

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生物力学室 1985 年成立, 是我国最早的骨科生物力学实验室之一, 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1999 年通过验收的三级实验室。本实验室着眼于探讨和解决骨科临床的前沿问题, 相继完成了骨折复位固定器疗法的临床生

物力学基础研究、小夹板治疗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、脊柱手法的生物力学研究、骨骼肌肌力在体测试、关节韧带的机构模型研

究、在体骨观察窗的实验研究和骨组织切片的超声扫描力学测试等。

长期以来,生物力学实验室与中科院力学所合作研究脊柱及软组织的力学特性,与天津大学材料力学系合作研究小夹板和

复位固定器的材料力学特性,与河北省科学院合作研究骨折断端的生理应力分析,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研究椎间盘的受力

特征,与北京工业大学进行骨折复位固定器的力学计算分析,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合作研究组织水平的骨力学特性,与北京

中医药大学解剖教研室合作进行力学方面的功能解剖研究, 建立了相应的解剖学模型等。为骨科穿针复位固定器疗法的临床

应用和推广提供了生物力学的理论基础,提出了弹性固定准则等相关的理论。

17 年来,培养博士后 1名, 博士 12 名、硕士 14 名。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项、省部级课题 15项、获卫生部二等奖 4

项、北京市二等奖 5 项。

目前具备: ∋ 骨组织学标本力学测试; ( 骨整体标本的拉、压、弯、剪、扭的力学测试; ) 动物离体和在体的肌力测量; ∗复位
固定器复位与固定的力学特性及生物相容性的测试; + 通过组织细胞水平的活体观察进行药效学的实验测试; ,组织学图像处
理; −特殊力学传感器的设计和制作; .临床骨科新器械的研究开发和临床测试。

本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,欢迎各兄弟院校和医院与我们联手,共同研究课题, 开发骨科新的医疗器械和进行新药的药效

实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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